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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养老服务机构有序恢复服务工作要求

一、稳妥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

全市养老服务机构（包括福利院、养老院、敬老院、残疾人托

养中心、常年病托管中心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内嵌小型养老

服务机构）解除封闭管理，按照民政部办公厅《养老机构新冠肺炎

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，以下简称《常态化防控指南》第二

版）落实防控措施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。

二、积极做好养老服务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

各养老服务机构要严格按照《常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）和市

总指挥部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继续保持高度警惕，坚持疫情防控常

态化管理和日常业务服务“两手抓”，持续巩固疫情防控“零感染”

成果。

（一）解除封闭管理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严格实行“三码联查”，

全面排查封闭期间未在院内居住的老年人、外出就医老年人、新入

住老年人、返岗员工、新入职员工的旅居史、接触史和隔离管控等

情况，对有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以及与涉疫人员有交集人员，要按

要求及时排查管控报告。无风险地区旅居史、与涉疫人员无交集人

员且无《常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）第六条所列禁止进入情形的，

可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（返）院；有风险地区旅居史人

员以及与涉疫人员有交集人员应按照市防指要求解除隔离后，凭48

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（返）院，并隔离观察三天。入（返）

院人员应如实填写《养老服务机构进入人员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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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恢复预约探望。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期间养老服务机构

继续实行预约探视制度，即采取“限定时间、限定人数、限定路线、

限定区域（不进入生活区）”等方式与机构进行预约探访，探视人数、

探视次数由养老服务机构根据设施条件、服务保障能力自行确定。

养老服务机构应加强门卫值班，对拟进入机构人员安排专人进行实

名登记、如实填写《养老服务机构进入人员承诺书》，并做好入口测

温，全面实行“三码联查”。养老服务机构应做好家属探视安全性评

估，确保探视人员无《常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）第六条禁止进入

情形。探视人员应严格落实防护措施，进入机构前严格消毒，更换

并正确佩戴医用外科级别以上口罩。探视结束后，养老服务机构应

立即做好环境消毒和通风。

（三）严格通勤管理。员工按要求坚持做好个人防护，科学佩

戴口罩，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和封闭场所，

不参加聚集性活动。为老人提供服务时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级别以

上口罩，严格遵守接触服务对象前、执行服务过程中、接触服务对

象生活废弃物后、清理环境卫生后“四个洁手时刻”。员工符合《常

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）第六条禁止进入情形或出现新冠肺炎病毒

可疑症状时应及时报告养老服务机构并暂离工作岗位，不得带病上

岗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做到：一是

落实“五有”措施，即做到有防控指南、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、

有适量的防护物资储备、有属地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、有隔离场

所和转运安排准备等。二是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。要加强员工

防控知识宣传培训，提高有效应对处置的意识和能力。按照《常态

化防控指南》（第二版）加强老年人和工作人员健康监测，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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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按要求定期开展核酸检测。严格按要求通风换气、做好消毒工作，

确保消毒工作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。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规

范处理垃圾。尽可能避免人员聚集。三是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疫

苗接种工作。根据市总指挥部统一部署，安排工作人员和适宜接种

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工作。

三、认真落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疫情防控要求

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，坚持做到：一是做

好工作人员个人防护。员工应按要求坚持做好个人防护，科学佩戴

口罩，坚持每日早晚测温。根据市总指挥部统一部署，安排工作人

员接种疫苗。二是严格出入管理，安排专人监督中心内老人遵守防

疫要求，测量体温，观察询问健康状况、旅行史并做好记录。全面

实行“三码联查”。三是按规定严格控制场所内人员数量、减少人员

逗留时间，及时疏导、分流人群，避免人员聚集。开展活动人员应

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避免开展聚集性、密切接触类活动。四是餐厅

堂食要合理安排就餐空间，避免出现人员聚集现象，同时做好消毒

通风工作。五是中心开展上门入户服务，需经老年人本人或代理人

同意。入户服务前要严格进行消毒，更换并正确佩戴医用外科级别

以上口罩、鞋底消毒、穿鞋套等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对本机构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情况开展自查，

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。各地民政部门要按照《常态化防控指南》（第

二版）各项规定、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养老服务领域常

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机制方案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21〕68号）和

市总指挥部要求，强化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建立以养老服务机构

自查为基础，民政部门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、整改落实情况“回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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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”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大监督问责力度，确保疫情防控措

施落到实处。本项工作实行月报告制度，请各区市县民政局、先导

区社会事业管理局于每月24日报送本地区监督检查报告，市民政事

务服务中心报送自查报告。市民政局将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台账，适

时通报工作情况，并对发现问题较多、存在突出问题的地区或机构

进行约谈提醒。

附件：1-1.养老服务机构进入人员承诺书



- 5 -

附件1-1

养老服务机构进入人员承诺书

一、基本信息

1.姓名：

2.性别：

3.身份证号码：

4.联系电话：

5.居住地址：

6.入院类别：□返院老年人 □临时外出就医老年人 □拟入住

老年人 □返岗职工 □新入职员工 □探视人员 □其他必要进入人

员

7.探视或在院时间： 月 日 时至 月

日 时

二、身体健康状况

1.15日内是否出现以下症状：

□发热：最高温度 ℃

□寒颤□干咳□咳痰□鼻塞□流涕□咽痛□头痛□乏力□头晕

□肌肉酸痛□关节酸痛□呼吸气促□呼吸困难□胸闷□胸痛□结膜

充血□恶心□呕吐□腹泻□腹痛□味觉丧失□嗅觉丧失□其他

2.15日内是否到医院就诊 □是 □否

如是，医院名称： ，临床诊

断： 。是否有核酸检测报告□是 □否。检

测结果：□阳性 □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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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危险因素与暴露史

1.是否接触30日内有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史人员。□是

□否

2.30日内是否赴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探亲。□是 □否

3.家中有无正在居家隔离观察人员。□有 □无

4.30日内是否参加过聚会或未进行自我防护情况下去过超市等

人员密集场所。□是 □否

5.30日内是否接触《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》

（第二版）第六条中明确禁入人员。□是 □否

6.30日内是否有冷链工作者或冷链工作人员的亲属接触史。

□是 □否

7.15日内离开本市情况，□有□无。如有，应逐一填报。

月 日至 月 日，前往 。

月 日至 月 日，前往 。

8.家庭成员（包括共同居住人员）、亲属中是否有新冠肺炎确

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。如有，请列出。

姓名：

电话：

单位：

如违反疫情防控规定，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者引起传播风

险，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